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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

今年 10 月，习近平总书记

在谷文昌纪念馆考察时指出：

“衡量干部业绩好不好，关键要

看老百姓口碑好不好。各级领

导干部要向谷文昌同志学习，树

牢正确政绩观，为官一任、造福

一方，真抓实干、久久为功，把丰

碑立在人民群众心中。”习近平

总书记曾多次提到谷文昌，在一

篇题为《“潜绩”与“显绩”》的文

章中，称赞他“在老百姓心中树

起了一座不朽的丰碑”。

“先祭谷公，再祭祖宗”。

每逢春节、清明，福建东山的百

姓们，都会自发纪念缅怀当年的

县委书记谷文昌。这一习俗，几

十年来未曾改变，足见一位共产

党的干部在百姓心中的分量。

上世纪 50 年代，面对压在东山

人祖祖辈辈头上的风、沙、旱“三座大山”，谷

文昌率领当地人民苦战十几载，遍植木麻

黄，把一个荒漠化的孤岛变成半岛，使群众

摆脱了世代逃荒要饭的苦日子，也为后来的

发展打下了基础。谷文昌一切为了人民，一

切依靠人民，不仅给海岛留下一条绿色林

带，更在百姓那里赢得好口碑，在群众心中

树立起恒久的丰碑。他以自己的模范行动，

生动回答了一名共产党员“入党为什么，当

了干部做什么，将来身后留什么”的问题。

“政声人去后，民意闲谈中。”作为领导

干部，都想追求业绩，都想在老百姓那里留

下好口碑。那么，如何才能留下好口碑？习

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时指出：“领导干部

要想真正在群众心目中留下一点‘影’、留下

一点‘声’、留下一点印象，就要精心谋事、潜

心干事，努力为人民多作贡献，而绝不能靠

作秀、取宠、讨巧，博取一些廉价的掌声。”实

践证明，心中念着百姓、精心谋事、潜心干事

的领导干部，人民群众就会永远念着他。“百

姓谁不爱好官？把泪焦桐成雨。”河南兰考

焦裕禄干部学院门口，当年焦裕禄同志亲手

栽种的泡桐，被当地百姓亲切地称为“焦

桐”。在保山市施甸县的杨善洲纪念馆里，

“人民公仆杨善洲”几个红色大字格外显眼，

前来学习杨善洲先进事迹的人们络绎不绝。

老百姓是最质朴的，谁一心为民造福，谁在

老百姓中的口碑就好。

口碑不是靠领导干部自己说出来的，而

是靠真抓实干、久久为功干出来的。有的领

导干部作起报告来言之凿凿、滔滔不绝，给

群众许诺时也是掷地有声，但为什么群众最

后还是不买账？主要在于他们是“天桥的把

式——光说不练”，没有扑下身子真抓实干、

久久为功，时间一长，所作所为经不起检验，

自然难以在老百姓那里赢得好口碑。群众的

眼睛是雪亮的，谁真心实干，谁弄虚作假，群

众心里明镜一般，自有评判。“口才”换不来

“口碑”，只有脚踏实地为百姓谋利、替群众

解忧，驰而不息、日积月累，才能有口皆碑，

受到百姓的尊敬和称赞。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历史使命，虽然

条件不同了、任务不一样了，但要在老百姓

那里赢得好口碑的方法却是不变的，那就是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树牢正确政绩观，为

官一任、造福一方，真抓实干、久久为功”。

今天，面对人民群众新期待，尤其需要广大

领导干部像谷文昌那样做人、为政，永葆“一

心一意为人民”的初心，提振“不治服风沙，

就让风沙把我埋掉”的胆魄，拿出“只要对百

姓有利的事，哪怕排除万难也要做到”的干

劲，在解决群众难题上执着有为，在促进公

平正义上笃行不怠，在补齐发展短板上久久

为功，干在实处、务求实效，以老百姓的口碑

衡量自己的业绩，把工作做到群众心里去。

来源：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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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

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

决定》提出：“建立优质文化资源

直达基层机制”。这是新形势下

加强和改进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

设的重要举措，对于满足广大人

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

求、促进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

具有重要意义。

优质文化生活是人民群众

美好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

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不断提

升，特别是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之后，

广大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更

加强烈、更加丰富多样。习近平

总书记在统筹谋划扎实推进共同

富裕工作布局时，适时提出了促

进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这一重

大课题。各地各部门按照党中央

部署要求，加大公共文化事业投

入，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推动

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保障

人民群众基本文化权益，相关工

作不断取得显著进展和成效。同

时，一些群众还是觉得基层公共

文化服务不够“解渴”，特别是难

以接触到较高品质的优质文化资

源，这也反映出当前各级公共文

化服务体系建设还需要进一步下

移重心、下沉资源。建立优质文

化资源直达基层机制，有利于进

一步增强优质文化资源的均衡性

和可及性，为人民群众提供更高

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

持续的公共文化服务，使城乡居

民更好参与文化活动，培育文艺

技能，享受文化生活，激发文化热

情，增强精神力量。

在理解这一要求和推动实

施中，需要着力把握好以下 4 个

方面。

第一，推进城乡公共文化服

务体系一体建设。在党的领导

下，坚持政府主导、社会参与、重

心下移、共建共享，深入推进公共

文化服务标准化建设，统筹推进

公共文化服务“硬件”和“软件”

建设，完善基层公共文化服务网

络。推动城乡公共文化服务资源

整合，引导优质文化资源更多地

向基层一线下沉，向农村倾斜，向

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倾

斜，向特殊群体倾斜。推动各级

各类图书馆、文化馆、博物馆、美

术馆、非遗馆等建立联动机制，加

强总分馆制建设。健全城乡文化

交流常态化工作机制，大力发展

农村公益电影发行放映、“红色文

艺轻骑兵”等城乡流动文化服务。

第二，完善基层公共文化服

务供需对接机制。建立群众文化

需求征集和反馈机制，推动“群众

点单”和“政府买单”更好对接，

创新实施文化惠民工程，促进优

质文化资源有效融入城乡公共文

化空间和群众日常生活，打通基

层公共文化服务“最后一公里”。

探索开展“自下而上、以需定供”

的互动式、菜单式公共文化服务，

实行集中高效的配送与运营，着

力提高基层公共文化服务效能。

鼓励社会力量积极参与基层公共

文化服务，稳妥推动基层文化设

施社会化运营，不断增强基层公

共文化服务创新活力。

第三，强化各级公共文化服

务数字化赋能。运用数字技术整

合文化资源，打通各层级公共文

化数字平台，打造公共文化数字

资源库群，建设国家文化大数据

体系，建设智慧图书馆、智慧博物

馆、智慧广电等数字化服务平台，

积极发展云展览、云阅读、云视

听、云体验，推进农家书屋数字化

建设，让广大人民群众通过“云

端”、“指尖”直接对接多样化、精

准化、高质量的公共文化服务。

第四，推动“送文化”与“种

文化”有机结合。加大对基层群

众文化活动的扶持引导力度，积

极提供艺术指导、场地、安全、城

市管理等方面的便利，鼓励各级

各类文化单位与城乡基层“结对

子、种文化”，开展全民艺术普

及，培育扎根基层的群众文艺团

队，建设精干高效的基层文化人

才队伍，加强群众文化活动品牌

建设，充分发挥“群星奖”等示范

作用，推动群众文艺精品创作，增

强城乡基层文化建设自我发展、

自我服务功能。 来源：新华社

如何理解建立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机制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

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

决定》提出：“建立轻微犯罪记录

封存制度。”这是刑事司法制度的

创新改革举措，有利于加强人权

司法保障，彰显法治文明，最大限

度地减少社会对立面，化消极因

素为积极因素，促进社会进步。

对此可从以下 3个方面理解。

第一，这一制度体现和落实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适用于轻微

犯罪，不适用于重罪。近年来，我

国刑事犯罪结构发生重大变化，

重罪案件比例下降，轻罪案件比

例、轻刑率明显上升。相比重罪

案件，大多数轻罪案件社会危害

较小、罪责更轻，有过轻微犯罪的

人认罪悔过可能性较大、重新融

入社会较快，社会关系较好修

复。犯罪记录封存制度，区分轻

罪与重罪，仅适用于轻微犯罪这

一特定情形，不适用于危害国家

安全犯罪、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

严重暴力犯罪以及严重影响人民

群众安全感的多发性犯罪。这与

我国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相契

合，体现了该宽则宽、当严则严、

宽严相济、罚当其罪的要求。

第二，这一制度有助于完善

犯罪附随后果制度机制，实现惩

治犯罪、预防和减少犯罪的目

的。轻微犯罪记录封存制度，属

于犯罪附随后果制度范畴。在我

国，犯罪附随后果是指犯过罪的

人及其亲属、特定关系人因其犯

罪或刑事处罚记录所产生的权利

或资格限制、禁止或者剥夺等后

果。轻微犯罪也是犯罪，具有社

会危害性，应依法予以惩治。轻

微犯罪记录封存，就是在轻微犯

罪得到惩治的前提下，对轻微犯

罪记录依法予以封存处置。犯罪

记录被封存的，不得向任何单位

和个人提供，但司法机关为办案

需要或者有关单位根据国家规定

进行查询的除外。依法进行查询

的单位，应当对被封存的犯罪记

录情况予以保密。建立这一制

度，既有助于惩治轻微犯罪，又可

避免犯罪记录给有过轻微犯罪的

人带来法律规定以外的后果，使

其依法享有权利、履行义务，从而

打破回归社会的屏障，达到预防

和减少犯罪的目的。

第三，这一制度有助于防止

轻微犯罪记录对其亲属的不当影

响，促进社会治理创新。我国古

代有“连坐”、“株连”。现代法治

的一项基本原则，则是任何违法

犯罪行为的法律责任，都应当由

违法犯罪行为人本人承担，而不

能株连或及于他人。实践中，有

的地方出台规范性文件，对涉罪

人员的配偶、子女和父母及其他

近亲属在受教育、就业、社保等方

面的权利进行限制，违背了罪责

自负原则，不符合宪法关于公民

基本权利和义务规定的原则和精

神。我国现行法律法规，已对未

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作了规

定。刑事诉讼法规定，犯罪的时

候不满 18 周岁，被判处 5 年有期

徒刑以下刑罚的，应当对相关犯

罪记录予以封存。2022年 5月，最

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

安部、司法部联合发布《关于未成

年人犯罪记录封存的实施办法》，

对封存主体及程序、查询主体及

申请条件、解除封存的条件及后

果、保密义务及相关责任等，作了

具体规定。建立轻微犯罪记录封

存制度，明确这一制度的适用对

象和范围，使其不仅适用于未成

年人轻微犯罪，也适用于成年人

轻微犯罪，同时规范轻微犯罪附

随后果，防止轻微犯罪记录对其

亲属入学、就业等方面的不当影

响，有利于减少对抗、促进和谐。

要贯彻落实《决定》的重要部

署，围绕建立轻微犯罪记录封存

制度，进一步完善立法，健全轻微

犯罪记录封存管理制度，完善轻

微犯罪治理体系。 来源：新华社

为什么要建立轻微犯罪记录封存制度


